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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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贖回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

2019年12月9日至2019年12月11日，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發行了規模為人民幣
400億元的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本期債券」），並於2019年12月11日發佈了關於無固定期
限資本債券發行完畢的公告。根據本期債券募集說明書相關條款的規定，本期債券設有
發行人有條件贖回權，發行人有權在本期債券第五年付息日，即2024年12月11日全部或
部份贖回本期債券。

截至本公告日期，經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認可，本行已行使贖回權，全額贖回了本期
債券。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方合英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4年12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方合英先生（董事長）、劉成先生（行長）及胡罡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強先生、黃芳女士及王彥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子彬先生、
周伯文先生、王化成先生及宋芳秀女士。


